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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职承诺书
	本人自愿接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聘请，担任涉企收费义务监督员。为切实履行好监督职责，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积极作用，助力优化营商环境，拓宽涉企收费监督渠道，构建源头预防、过程监管、社会共治的长效机制，本人郑重承诺如下：
1、 恪尽职守，公正履职
1.严格遵守宪法、法律法规及涉企收费义务监督员管理相关规定，依法履行监督职责。
2.秉持客观、公正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积极参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组织的相关监督活动，如实反映情况、公正提出意见建议。
3.努力学习与市场监管、涉企收费监督等相关的政策法规知识，不断提升监督能力和水平。
二、严守纪律，廉洁自律
4.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，绝不利用涉企收费义务监督员的身份或影响力，为本人、亲友或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、不托请、不干预、不影响正常市场经营与监管执法活动。
5.绝不借监督之名，从事任何与监督职责无关、有损监督员形象或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。
6.不在监督工作中接受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宴请、礼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等财物，不参加由监督对象支付费用的娱乐、旅游等活动。
三、保守秘密，尊重权益
7.对在履职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及其他依法应当保密的信息，严格保密，不泄露、不传播、不用于非履职目的。
四、接受监督，承担责任
8.自觉接受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管理和监督，主动汇报履职情况。
9.若本人违反本承诺及相关法律规定，未依法依规履行监督职责，或利用监督员身份从事违法违规、不当牟利行为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：接受解聘、取消监督员资格，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，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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